
日
本
公
益
信
託
法
制
與
實
務
簡
介

主
笠
、
中
則
.主﹒

τz 

公
益
活
動
為
一
種
促
進
社
會
全
體
或
不
特
定
多
數
人
利
益
之
利
他
性
活
動
，
是
解
決

當
前
社
會
問
題
之
手
段
之
一
，
如
能
落
賞
推
動
，
必
能
發
揮
安
定
社
會
，
增
進
繁
榮
，
但

進
經
濟
發
展
之
故
果
;
而
信
託
係
一
種
為
他
人
利
益
管
理
財
產
之
制
度
，
以
信
記
方
式
從

事
公
益
活
動
|
|
即
公
益
信
託
，
具
有
結
合
金
勵
與
社
會
政
策
之
特
殊
性
功
能
，
除
其
制

度
本
負
具
有
優
越
性
能
增
進
公
益
活
動
之
韻
效
外
，
從
金
融
管
理
之
立
場
及
達
成
均
富
社

會
之
理
想
言
，
亦
可
產
生
維
護
金
融
秩
序
、
健
全
信
託
業
發
展
等
各
項
葫
期
鼓
果
。
惟
從

我
閻
公
益
活
動
發
展
之
過
去
與
現
狀
觀
之
，
有
關
民
間
公
益
活
動
之
推
動
，
均
以
成
立
公

益
社
團
或
財
團
法
人
等
法
人
方
式
辦
理
，
迄
無
採
用
公
益
信
託
制
度
者
。
鑒
於
美
、
白
等

先
進
國
家
推
動
企
益
活
動
之
方
式
均
併
拉
法
人
制
度
與
信
託
制
度
方
式
辦
理
，

兩
者
相
輔

相
成
，
甚
值
得
我
國
借
鏡
與
產
探
，
愛
誼
先
就
日
本
公
益
信
託
法
制
及
社
會
福
利
為
一
介

紹
，
藉
以
拋
磚
引
玉
，
並
期
望
政
府
與
民
間
各
界
能
共
同
來
推
動
國
內
公
益
信
託
。

貳
、
日
本
公
孟
信
、
託
發
辰
之
背
景

日
本
公
盎
信
託
之
基
本
法
制
，
在
西
元
一
九
二
二
年
所
公
佈
施
行
之
信
託
法
中
間
已

確
立
，
當
時
信
託
注
中
制
定
了
八
條
有
關
專
屬
於
公
益
信
託
之
條
文
，
包
括
公
益
信
記
之

定
義
、
服
槌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管
理
原
則
、
設
立
申
請
探
許
可
主
義
、
公
益
信
託
事
聲

之
處
理
及
信
託
財
產
之
檢
查
與
公
告
、
公
益
信
託
條
款
之
聲
更
權
貴
、
公
益
信
託
受
託
人

芳
國
輝

之
辭
任
姐
定
、
主
管
機
關
對
公
益
信
記
之
權
限
暨
公
益
信
記
之
延
續
現
定
等
，
其
有
關
條

文
內
容
分
別
如
下
﹒
.

第
六
十
六
條
:
以
祭
肥
、
宗
教
、
慈
善
、
學
術
、
技
藝
及
其
他
公
益
為
目
的
之
信
記

，
謂
之
公
益
信
託
。
其
監
督
適
用
以
下
六
條
之
規
定
。

第
六
十
七
條
.. 

公
益
信
記
受
主
管
機
關
之
監
督
。

第
六
十
八
條
:
承
辦
公
益
信
託
之
受
託
人
應
經
主
管
機
關
之
核
准
。

第
六
十
九
條
:
主
管
機
關
得
隨
時
檢
查
公
益
信
託
事
務
之
處
理
，
並
得
命
提
存
財
產

及
其
他
為
必
要
之
處
分
。
受
託
人
應
每
年
一
次
定
期
將
信
託
事
務
及
財
產
狀
況
公
告
之
。

第
七
十
條
:
公
益
信
記
發
生
信
記
行
為
不
可
預
見
之
特
別
情
事
時
，
主
管
機
關
在
不

違
反
信
記
本
質
之
範
圍
內
，
得
變
更
信
託
條
款
。

第
七
十
一
條
:
公
益
信
記
之
受
託
人
有
不
得
已
之
事
由
為
限
，
得
經
主
管
機
關
之
核

准
辭
任
之
。

第
七
十
二
條
:
第
八
條
第
一
次
及
第
三
次
、
第
二
十
二
條
但
書
及
第
四
十
七
條
至
第

四
十
九
條
現
定
法
院
之
權
限
，
於
公
益
信
託
權
屬
主
管
機
關
。
但
第
四
十
七
條
及
第
四
十

九
條
規
定
之
權
限
，
得
依
職
權
行
使
之
。

第
七
十
三
條
:
公
盎
信
託
終
了
，
無
信
託
財
產
之
權
利
歸
厲
人
時
，
主
管
機
關
得
依

信
託
本
質
，
為
類
似
之
目
的
，
使
信
託
延
續
之
。

日
本
公
益
信
託
之
觀
念
與
基
本
怯
制
雖
發
達
甚
早
，
於
西
元
一
九
三
二
年
師
已
確
立

，
但
加
以
贊
際
上
之
運
用
，
則
自
一
九
七
七
年
才
開
始
，
在
過
去
五
十
餘
年
間
公
盎
信
託

制
度
未
能
獲
得
重
閉
，
主
要
之
原
因
如
下.• 

的
大
陸
法
系
國
家
並
無
信
託
之
傳
統
，
而
日
本
之
法
律
制
度
係
以
繼
受
德
國
之
法
律 -:-:-:- 70 一



制
度
，
因
此
英
、
美
法
系
所
拉
用
之
信
託
方
式
，
從
事
公
(
私
〉
盆
活
動
之
作
法
，
未
握

政
府
與
民
間
之
重
臨
。

H
H六
陸
法
系
所
規
定
之
公
益
挂
人
(
特
別
是
財
團
法
人
)
制
度
與
公
益
信
託
具
有
相

同
之
功
能
，
由
於
制
度
行
之
有
年
，
故
一
敵
人
從
事
公
益
活
動
均
利
用
法
人
形
式
，
鮮
少

考
慮
利
用
公
益
信
託
之
方
式
。

H
W一
般
人
通
常
僅
利
用
信
託
從
事
於
個
人
或
營
業
之
理
財
事
務
，
且
以
信
託
為
業
之

金
磁
機
構
亦
致
力
於
私
益
信
託
之
推
展
，
欠
缺
從
事
公
益
信
託
之
意
願
。

的
學
術
界
對
金
融
機
構
是
否
適
宜
辦
理
公
益
信
託
，
有
不
同
之
見
解
。

的W主
管
核
定
公
益
信
託
事
發
•• 

各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對
有
關
之
許
可
監
督
之
行
政

規
定
未
積
極
研
訂
，
且
所
得
說
制
亦
未
能
予
以
獎
勵
之
措
施
。

此
種
現
象
一
直
至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後
才
稍
有
改
善
，
其
原
因
一
方
面
係
由
於
日
本

在
高
度
之
經
濟
成
長
下
國
民
所
得
提
高
，
有
餘
力
從
事
公
益
活
動
，
問
時
也
於
大
企
業
之

產
生
以
及
公
害
問
題
之
擴
大
，
企
業
社
會
責
任
受
各
界
所
重
頓
，
紛
紛
要
求
以
企
業
利
潤

回
鎖
社
會
，
從
事
公
益
活
動
。
惟
當
時
扮
演
民
閻
公
益
活
動
主
體
之
公
益
法
人
卻
未
能
發

揮
其
應
有
之
功
能
，
例
如
公
益
挂
人
制
度
被
濫
用
為
節
稅
之
工
具
，
以
及
政
府
對
公
益
法

人
未
能
有
效
之
監
督
，
以
及
鮮
少
從
事
活
動
之
所
謂
休
眠
法
人
之
持
續
增
加
，
在
在
都
使

政
府
與
民
間
對
公
益
活
動
之
未
來
發
展
亟
思
突
破
，
因
此
在
一
九
七
三
年
，
佐
勝
首
相
命

總
理
府
對
公
益
挂
人
制
度
加
以
檢
討
，
童
年
，
日
本
公
益
法
人
協
會
基
於
總
理
府
之
委
託

研
究
，
於
該
協
會
內
設
立
了
「
公
益
信
託
制
度
研
究
會
」
'
集
合
學
者
專
家
，
信
記
協
會

及
各
信
託
銀
行
從
事
於
英
、
美
等
國
公
益
信
記
法
制
及
實
務
之
有
關
調
查
研
究
，
從
而
帶

動
日
後
公
益
信
託
制
度
在
日
本
之
發
展
。

有
關
日
本
公
益
法
人
協
會
向
總
理
府
提
出
之
報
告
中
，
有
下
列
幾
點
重
點
值
得
奉
考

甘
為
因
應
公
益
法
人
之
被
濫
用
與
所
產
生
之
流
弊
，
應
套
照
英
美
之
公
益
信
記
控
制

，
並
儘
早
促
成
實
用
化
。

口
公
益
信
託
與
財
團
法
人
各
有
其
特
質
，
為
利
公
益
活
動
之
推
展
，
在
制
度
運
用
上

應
併
揖
二
種
制
度
，
以
發
揮
相
輔
相
成
之
功
能
。

H
W公
益
信
記
之
受
託
人
主
體
為
個
人
或
法
人
，
至
於
以
信
託
公
司
(
信
託
銀
行
)
為

受
託
人
者
亦
無
不
可
。

的
對
公
益
信
記
行
為
，
說
制
上
應
配
合
擬
訂
優
惠
措
施
。

經
過
民
間
與
政
府
之
相
互
努
力
，
日
本
第
一
件
公
益
信
託
基
金
終
於
在
一
九
七
七
年

五
月
二
十
四
日
經
外
務
省
及
建
設
省
核
准
設
定
，
名
為
「
公
益
信
託
|
I
A可
并
紀
念
海
外

協
力
基
金
」
'
到
今
(
一
九
八
八
)
年
三
月
底
止
，
受
託
之
財
產
已
達
一
百
十
五
億
餘
萬

目
圓
，
顯
見
公
益
信
託
已
開
始
與
公
益
法
人
同
時
肩
負
民
閻
公
益
活
動
之
社
會
織
能
。

-
9系
一
、
公
孟
信
丸
之
逕
作
與
管
捏

、
公
益
信
託
之
設
定

在
日
本
，
成
立
公
益
信
託
之
方
式
，
通
常
係
由
信
託
人
(
搞
款
人
)
與
受
託
人
(
如

信
託
銀
行
)
間
先
就
具
體
之
公
益
目
的
加
以
確
定
，
並
就
達
成
該
公
益
目
的
之
方
法
，
以

及
有
關
信
託
契
約
書
之
內
容
，
廣
泛
討
論
後
，
受
託
人
如
決
定
受
記
，
再
由
受
記
人
就
該

項
特
定
公
益
信
託
案
件
，
依
信
記
法
第
六
十
八
條
姐
定
，
向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，
揖
出

設
定
之
申
請
，
並
於
許
可
後
，
與
信
託
人
策
訂
「
公
益
信
託
契
約
」
。
不
過
如
果
是
死
後

之
遺
婚
，
就
依
遺
囑
之
內
容
確
定
其
信
託
目
的
。

一
般
而
言
，
此
種
以
契
約
方
式
所
成
立
之
公
益
信
託
，
讀
具
備
下
列
要
件

•• 

L

信
託
之
標
的
，
讀
為
兵
有
融
通
性
的
財
產
權
，
惟
不
以
現
金
或
現
在
已
存
在
之
財

產
權
為
限
，
師
現
金
以
外
之
財
產
權
或
以
將
來
可
得
質
現
之
財
產
權
均
包
括
在
內
。

Z

信
記
財
產
依
信
託
法
第
一
條
現
定
，
讀
於
信
記
設
定
時
，
由
信
託
人
將
財
產
權
移

轉
於
受
託
人
，
或
授
權
與
受
記
人
為
其
他
處
分
之
約
定
，
而
受
託
人
則
應
依
信
託
人
所
指

定
之
信
託
目
的
，
從
事
信
託
財
產
之
管
理
或
處
分
。

在
信
託
行
為
之
目
的
領
以
信
託
法
第
六
十
六
條
所
列
舉
之
公
盎
範
園
為
限
。

4
.信
託
者
受
理
公
益
信
託
前
，
讀
經
主
管
機
關
之
核
准
。

一九一

村
設
定
方
式

依
接
日
本
信
記
法
之
現
定
，
公
益
信
託
之
設
定
，
如
係
依
契
約
方
式
為
之
者
稱
之
論



「
契
約
信
託
」
﹒
此
種
信
託
行
為
屬
信
託
人
生
前
行
為
，
因
此
叉
稱
為
「
生
前
公
益
信
託

」
，
如
果
信
託
行
扁
舟
係
依
攘
這
喝
訂
之
者
，
則
為
「
遺
囑
信
託
」
。
對
於
信
託
行
為
之
成

立
，
日
本
信
託
挂
上
雖
無
特
別
扭
定
，
惟
質
務
上
皆
以
書
面
為
之
，
且
由
於
申
請
目
的
專

業
主
管
機
關
之
核
准
時
，
原
應
檢
附
申
請
設
立
公
益
信
託
之
各
項
文
件
，
故
實
質
上
公
益

信
託
之
成
立
，
均
以
一
定
書
面
為
之
為
必
要
。

口
公
益
梅
念

「
企
益
」
概
念
原
為
不
確
定
之
法
律
概
念
﹒
且
易
受
不
同
璟
揖
之
變
化
，
而
異
其
認

知
之
標
準
。
學
者
雖
有
將
「
公
益
」
解
釋
為
非
營
利
即
公
益
，
但
實
際
上
非
營
利
者
非
當

然
為
「
公
益
」
。
因
此
，
在
公
益
之
認
定
上
，
日
本
信
託
法
第
六
十
六
條
之
姐
定
帥
黛
採

列
舉
與
概
括
方
式
。
至
於
主
管
機
關
對
此
種
非
屬
列
舉
範
圍
之
公
盎
認
定
，
亦
非
漫
無
標

準
'
一
般
而
言
，
仍
讀
具
備
不
特
定
多
數
人
之
利
益
，
且
財
產
運
用
所
生
利
益
非
當
屬
於

特
定
少
數
人
為
基
本
之
判
斷
依
蟬
，
並
賦
與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最
終
認
定
之
權
利
。

的M主
管
機
關
之
許
可

由
於
公
益
信
記
在
日
本
係
採
許
可
制
，
因
此
，
各
主
管
公
益
信
託
事
務
之
府
、
省
、

醋
，
多
訂
有
有
關
公
益
信
託
之
申
請
及
管
理
之
規
定
，
以
為
核
駁
之
依
攘
，
根
接
內
閣
總

理
大
臣
官
房
管
理
室
於
一
九
八
五
年
所
編
「
公
益
法
人
、
公
益
信
記
六
法
」
中
之
資
料
，
目

前
已
訂
頒
公
益
信
託
輝
章
之
行
政
機
關
，
有
總
理
府
、
國
家
公
安
委
員
會
、
外
務
省
、
文

部
省
、
厚
生
省
、
農
林
水
產
省
、
通
商
農
業
省
、
郵
政
省
、
自
治
省
等
九
個
中
央
機
關
。

以
丈
部
省
文
部
大
臣
所
訂
之
「
有
關
屬
於
文
部
大
臣
之
公
益
信
託
之
許
可
、
監
督
現

章
(
一
九
七
七
年
六
月
一
日
文
部
省
令
第
二
十
七
號
)
第
例
，
申
請
許
可
之
手
續
，
依
雖

該
組
章
第
二
條
現
定
如
下•• 

L

申
請
績
為
受
託
人
或
預
為
受
託
人
之
人
。

Z

申
請
時
讀
檢
附
下
列
文
件

•• 

ω
設
定
目
的
。

ω
信
託
哭
約
脅
。

ω
學
信
記
人
之
屆
監
番
。

ω
準
受
託
人
之
歷
歷
菁
、
身
分
證
明
書
，
印
鑑
證
明
書
。

的W
如
設
置
信
託
管
理
人
，
該
預
定
擔
任
信
記
管
理
人
之
同
意
擔
任
菁
、
履
歷
蓄
、
身

分
證
明
魯
及
印
鑑
證
明
書
。

制
如
設
置
營
運
委
員
會
或
其
他
事
與
經
營
該
公
益
信
記
所
必
要
之
機
構
時
，
該
營
運

委
員
會
之
名
稱
、
成
員
人
斂
，
及
預
定
擔
任
該
委
員
會
人
員
之
同
意
菁
、
鹿
歷
菁
、
身
分

證
明
書
及
印
鑑
證
明
書
。

的
信
託
財
產
目
錄
。

的
如
信
託
財
產
為
存
款
、
有
價
證
券
等
財
產
權
利
時
，
其
權
利
內
容
及
價
格
證
明
書

。

助
公
益
信
託
設
定
後
，
二
年
內
計
盡
辦
理
之
公
益
活
動
及
其
收
支
預
算
害
。

的
其
他
文
部
大
臣
認
為
必
要
之
文
件
。

q
山
準
信
託
人
及
準
受
託
人
如
為
法
人
峙
，
應
附
載
有
法
人
名
稱
、
代
表
人
姓
名
、
主

事
務
所
所
在
地
及
其
主
要
業
務
之
相
關
文
件
。

如
公
益
信
託
所
從
事
有
關
教
育
文
化
之
公
益
活
動
範
圖
僅
在
部
、
道
、
府
、
縣
內
，

該
申
請
案
件
僅
讀
都
、
道
、
府
、
縣
之
教
育
委
員
會
或
知
事
許
可
即
可
。

一 72 一

制
信
託
關
係
之
當
事
人

公
益
信
記
之
當
事
人
有
三
，
師
信
託
人
、
受
託
人
與
受
益
人
，
以
下
分
別
說
明
之

.• 

L

信
記
人
之
資
格
，
依
日
本
信
託
法
之
現
定
，
並
無
特
別
限
制
，
不
僅
個
人
、
法
人

(
合
公
益
法
人
)
及
非
法
人
團
體
，
皆
得
為
公
益
信
託
之
信
託
人
，
即
地
方
自
治
團
體
，

根
攘
晚
近
日
本
行
政
當
局
之
態
度
，
亦
採
從
寬
之
立
場
，
因
此
地
方
自
治
團
體
亦
非
不
得

將
其
公
益
任
務
，
併
同
其
財
建
設
定
公
益
信
託
。

Z

至
於
受
託
人
之
資
格
，
依
信
託
法
第
五
條
之
現
定
，
未
成
年
人
、
禁
治
產
人
、
準

禁
拾
產
人
攻
蔽
產
人
不
得
為
受
託
人
。
因
此
若
不
抵
觸
該
條
規
定
之
人
，
無
論
為
個
人
、

法
人
(
合
公
益
法
人
)
或
非
法
人
團
體
，
均
得
為
企
益
信
託
之
受
託
人
。
受
記
人
亦
不
限

於
單
獨
受
託
，
即
二
人
以
上
之
共
同
受
託
'
亦
為
信
記
法
第
二
十
四
條
錦
定
昕
許
可
。
至

於
採
用
共
同
受
託
之
理
由
，
與
共
同
代
理
之
情
形
相
當
，
或
基
於
受
託
人
專
長
之
分
立
，

或
基
於
受
託
人
執
行
事
務
之
互
相
牽
制
，
依
前
述
條
文
第
一
項
姐
定
，
共
同
受
託
人
對
於



信
託
財
產
，
具
有
同
一
之
權
利
義
務
關
係
;
同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，
對
於
信
託
財
產
之
處
分

、
管
理
或
訴
訟
之
行
為
，
亦
以
共
同
行
使
為
原
則
。
學
者
認
為
面
對
自
漸
普
及
的
公
盎
活

動
，
尤
其
以
地
區
為
對
象
，
及
以
向
不
特
定
多
數
人
募
金
方
式
研
成
立
之
公
益
信
託
，
共

同
受
託
方
式
最
為
理
想
，
不
僅
可
以
增
加
公
益
信
託
之
公
益
資
金
，
同
時
對
於
提
高
地
方

合
益
活
動
之
鼓
益
，
均
較
單
獨
受
託
有
效
。

在
另
有
關
受
益
人
之
資
格
，
現
行
法
令
雖
無
限
制
，
但
若
受
益
人
寫
特
定
人
或
特
定

團
體
，
且
無
關
於
公
益
時
，
與
公
益
之
本
質
係
為
不
特
定
人
之
利
益
業
已
違
反
，
聽
不
得

為
受
益
人
，
賞
務
上
公
益
信
託
之
受
益
人
，
請
參
照
表
三
所
列
。

的
原
信
託
財
產
追
加
及
第
三
人
對
於
信
託
之
捐
贈

公
益
信
託
設
定
後
，
原
信
託
人
得
隨
時
追
加
信
託
財
產
，
第
三
人
亦
得
對
公
益
信
託

捐
贈
。
所
追
加
之
財
產
權
與
最
初
設
定
之
信
託
財
產
，
同
受
原
設
定
公
益
信
託
契
約
之
規

範
，
換
言
之
，
追
加
後
之
信
記
財
產
，
其
管
理
、
應
用
與
處
分
，
仍
應
依
照
原
信
託
契
約

之
約
定
。
至
於
第
三
人
對
於
特
定
公
益
信
託
之
捐
贈
，
其
遍
法
性
問
題
，
學
者
認
為
第
三

人
非
信
託
契
約
之
信
託
人
，
但
由
於
公
益
信
託
並
無
不
得
為
共
同
信
託
人
之
限
制
，
因
此

第
三
人
對
公
益
信
託
捐
贈
不
妨
祖
為
共
同
信
託
人
，
以
增
加
可
應
用
之
信
託
財
產
，
事
實

上
此
種
由
第
三
人
對
特
定
公
益
信
託
目
的
，
本
於
相
同
之
概
念
，
樂
於
捐
助
之
例
不
在
少

數
，
至
於
受
託
人
於
信
託
人
辦
理
信
託
財
產
之
追
加
或
接
受
第
三
人
之
捐
贈
時
，
因
涉
及

信
託
財
產
總
額
之
增
加
，
實
務
上
受
記
人
讀
就
其
種
類
及
總
額
向
主
管
機
關
申
報
。

的
信
託
財
產

信
託
財
產
為
公
益
信
託
之
要
素
，
為
質
現
公
益
目
的
之
資
諒
，
依
照
信
託
法
之
姐
定

，
信
託
財
產
於
信
託
人
移
轉
於
受
託
人
後
，
該
財
產
之
名
義
上
所
有
人
郎
為
受
託
人
。
依

日
本
信
託
法
第
十
四
條
規
定
「
受
託
人
因
信
託
財
產
之
管
理
、
處
分
、
誠
失
、
毀
損
或
其

他
事
由
而
取
得
之
財
產
，
仍
屬
信
託
財
產
」
。
換
言
之
，
信
託
財
產
之
轉
換
或
代
替
，
不

因
其
形
式
上
之
變
動
，
而
影
響
其
信
記
財
產
之
存
在
。
就
信
記
財
產
之
種
類
言
，
除
金
錢

外
，
其
他
之
動
產
、
不
動
產
或
有
價
證
券
，
均
可
作
為
信
託
財
產
，
即
未
來
之
債
權
亦
非

不
可
寫
信
託
財
產
。
例
如
人
壽
保
臉
信
託
之
信
記
財
產
係
以
信
記
人
發
生
保
險
給
付
請
求

權
扁
舟
標
的
。
但
以
辦
理
信
託
為
業
之
信
託
銀
行
，
其
所
受
領
之
信
託
財
產
範
園
，
依
日
本

信
託
業
法
第
四
條
之
姐
定
，
有
特
別
之
限
制
，
僅
限
於
金
錢
、
有
價
證
券
、
金
錢
債
權
、

動
麗
、
土
地
及
其
定
著
物
、
地
上
權
及
土
地
之
租
費
權
等
六
項
，
因
此
公
益
信
託
之
倌
託

財
產
範
園
亦
應
同
受
上
述
規
定
之
限
制
。

二
、
公
益
信
託
之
經
營
與
管
理

為
確
保
公
益
信
託
財
產
在
信
託
期
間
之
運
用
與
經
理
能
合
乎
所
設
定
之
公
益
需
要
，

並
在
信
託
期
間
具
有
較
高
之
增
值
或
收
益
能
力
，
依
擴
日
本
公
益
信
記
之
法
制
及
政
府
昕

訂
之
規
章
，
對
於
受
記
人
，
信
託
管
理
人
、
營
運
管
理
委
員
會
之
職
責
均
有
明
白
之
規
範

，
當
然
，
信
記
財
產
如
何
在
兼
顧
安
定
性
與
獲
利
性
，
以
協
助
信
託
財
產
之
累
積
，
尤
為

法
律
規
飽
之
重
點
所
在
，
而
主
管
機
關
之
歸
屬
以
及
監
督
權
限
之
設
計
，
與
公
益
信
記
之

經
營
韻
效
亦
有
密
切
關
係
，
以
下
謹
分
別
說
明
之
。

村
受
託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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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託
人
為
實
際
負
有
經
營
信
託
財
產
責
任
之
人
，
由
於
信
託
闊
係
係
本
於
當
事
人
之

信
賴
關
係
而
成
立
，
基
於
信
賴
關
係
所
衍
生
之
怯
律
規
定
，
即
為
忠
實
心
理
信
記
事
聲
之

權
利
與
義
務
。
根
接
日
本
信
記
法
之
現
定
，
受
託
人
負
有
下
列
之
義
務
及
責
任

•• 

L

對
信
託
財
產
負
有
妥
為
管
理
及
處
分
之
義
聲
(
第
六
條
)
。

Z

執
行
信
託
事
務
，
領
盡
善
良
管
理
人
之
注
意
義
務
(
第
二
十
條
)
。

3
.信
託
事
務
不
得
委
由
第
三
人
執
行
為
原
則
，
換
言
之
，
郎
自
己
執
行
之
義
路
(
第

二
十
六
條
)
。

4

本
於
信
託
之
本
質
，
受
託
人
不
得
為
受
益
人
(
第
九
條
)
。

受
託
人
如
果
違
反
其
義
務
，
除
賠
償
責
任
外
，
亦
得
予
以
解
任
，
但
受
託
人
本
身
，

除
有
不
得
已
之
情
事
外
‘
非
經
主
管
機
關
之
許
可
，
不
得
辭
任
(
第
七
十
一
條
)
。

就
實
務
上
言
，
公
益
信
託
之
設
定
，
其
經
營
成
敗
仍
繫
於
受
託
人
是
否
具
有
執
行
該

特
定
公
益
信
託
案
件
之
能
力
與
熱
誠
。
因
此
，
還
任
受
託
人
時
，
除
須
考
量
受
託
人
對
於

實
現
該
公
益
目
的
所
應
具
備
之
技
術
、
知
識
，
以
及
受
託
人
是
否
明
瞭
該
特
定
公
益
目
的

所
踏
實
現
之
客
觀
妥
當
性
及
正
確
性
外
，
為
提
高
信
託
財
產
之
經
營
績
款
，
受
託
人
以
往



對
於
公
盎
信
記
財
產
之
管
理
績
效
，
以
及
受
記
人
內
部
組
織
之
健
全
性
，
亦
為
考
量
之
重

點
，
例
如
俯
置
之
帳
簿
文
件
是
否
齊
全
、
正
確
，
信
託
財
產
狀
況
是
否
良
好
與
誠
質
表
達

等
，
均
可
作
為
評
估
受
記
人
內
部
組
織
是
否
健
全
之
參
考
。

至
於
受
託
人
執
行
公
益
信
託
事
務
之
具
體
事
項
，
根
鐵
日
本
公
益
信
託
法
制
權
威
田

中
實
教
授
在
所
著
「
公
益
信
託
之
現
代
展
開」
乙
書
中
，
列
舉
下
列
九
項
事
務
。

L

與
信
託
人
磋
商
訂
定
公
益
信
記
契
約
等
有
關
事
項
。

么
就
信
記
財
產
之
經
營
計
童
及
各
項
收
支
預
算
，
向
營
運
委
員
會
提
出
報
告
，
並
偽

諮
詢
。n

a對
特
定
公
益
目
的
(
如
獎
助
學
金
)
之
宣
導
。

也
申
請
各
項
捐
助
或
獎
學
金
案
件
之
受
理
。

5
.於
營
運
委
員
會
中
作
成
支
助
對
象
之
決
定
。

6
.
辦
理
捐
助
儀
式
及
對
受
捐
助
者
之
通
知
與
發
給
捐
助
金
。

1

會
計
帳
冊
之
整
理
。

&
向
營
運
委
員
會
提
出
有
關
受
託
事
務
之
處
理
狀
況
，
信
託
財
產
狀
況
及
會
計
帳
冊

之
騙
製
等
，
並
請
求
信
託
管
理
人
予
以
承
認
。

Q
心
向
主
管
機
關
提
出
所
要
求
提
出
之
報
告
，
並
依
規
定
辦
理
公
告
。

目
前
，
公
益
信
記
案
件
大
多
以
信
託
銀
行
寫
受
託
人
，
主
要
原
因
為
信
託
銀
行
之
公

信
力
較
強
，
以
及
政
府
之
有
效
監
督
，
當
然
信
託
事
業
在
財
產
之
管
理
機
能
亦
為
敏
考
慮

之
主
要
因
素
。

H
M信
託
管
理
人

由
於
公
益
信
記
之
設
定
，
讀
以
不
特
定
受
益
人
為
對
象
，
為
保
護
該
等
不
特
定
受
益

人
之
利
益
，
因
此
在
公
益
信
託
案
件
多
設
有
信
記
管
理
人
，
以
監
督
受
記
人
有
關
受
託
事

務
之
執
行
，
並
對
重
要
事
項
行
使
同
意
權
。
至
於
信
託
管
理
人
之
產
生
方
式
，
得
基
於
利

害
關
係
人
之
請
求
選
任
，
或
由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依
職
權
選
任
(
信
託
法
第
八
條
第
一

項
，
第
七
十
二
條
)
，
唯
質
務
上
均
依
公
益
信
託
契
約
之
約
定
，
產
生
信
託
管
理
人
。

信
託
管
理
人
經
選
任
後
，
其
主
要
之
任
務
如
次•• 

L

對
受
託
人
所
提
出
之
報
告
或
請
求
行
使
承
認
或
同
意
權
者

•• 

ω
信
記
財
產
全
部
一
次
作
為
公
益
目
的
之
處
分
事
項
。

的
受
託
人
擬
以
信
記
財
產
為
擔
保
，
對
外
舉
債
之
事
項
。

倒
將
信
記
財
產
移
屬
為
受
記
人
之
自
有
(
固
有
)
財
產
之
事
，
項
。

ω
信
託
事
務
之
年
度
決
算
事
項
。

的W
因
處
理
信
託
事
務
，
所
生
之
特
別
及
必
要
費
用
事
項
。

ω
信
託
目
的
巴
貨
現
或
已
無
法
實
現
時
，
有
關
信
託
終
了
之
決
定
專
項
。

開
信
託
終
了
時
，
有
關
剩
餘
財
產
之
處
理
事
項
。

的
信
託
終
了
時
，
受
託
人
編
制
之
最
終
結
算
表
冊
之
請
求
承
認
專
項
。

叫
受
託
人
請
求
將
受
記
事
務
委
由
第
三
人
處
理
事
項
。

倒
有
關
原
定
公
益
信
託
契
約
條
款
之
變
動
事
項
。

Z

聽
取
受
託
人
所
提
出
之
報
告
事
項
。

的
信
託
目
的
之
計
劃
及
收
支
預
算
有
關
事
項
。

ω
信
託
事
務
處
理
情
形
之
報
告
、
收
支
決
算
及
年
度
末
財
產
目
錄
之
報
告
事
頃
。

ω
與
特
定
信
託
事
務
相
關
之
法
令
變
化
(
含
訂
定
與
修
訂
、
廣
止
)
。

ω
受
託
人
辭
任
之
事
項
。

信
託
管
理
人
如
有
辭
任
或
死
亡
時
，
信
託
人
得
本
於
信
託
契
約
之
約
定
，
並
參
照
營

運
委
員
會
之
意
見
，
另
行
提
出
選
任
信
託
管
理
人
之
建
議
，
請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選
任

，
如
主
管
機
關
對
受
託
人
建
議
之
人
選
不
認
可
或
受
託
人
無
法
為
信
託
管
理
人
人
選
之
建

議
時
，
則
由
主
管
機
關
依
職
權
運
行
選
任
，
根
鐵
日
本
信
託
法
之
現
定
，
信
託
管
理
人
係

屬
榮
譽
無
給
職

，
但
若
係
經
主
管
機
關
依
職
權
選
任
者
，
則
得
給
予
相
當
之
報
酬
(
第
八

條
第
三
項
，
第
七
十
二
條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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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
當
運
委
員
會

公
益
信
託
以
不
特
定
多
數
受
益
人
為
受
益
對
象
，
前
已
述
之
，
因
此
雖
然
在
信
託
法

中
，
並
無
營
運
委
員
會
(
以
下
簡
稱
營
委
會
)
之
規
定
，
但
各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於
受

理
公
益
信
記
案
件
之
申
請
時
，
均
要
求
設
立
營
委
會
，
以
利
管
理
，
唯
營
委
會
之
設
置
僅

在
輔
助
受
託
人
執
行
信
託
任
務
，
以
但
進
公
益
目
的
之
贊
現
;
由
於
營
委
會
非
公
益
信
託

契
約
中
之
當
事
人
，
因
此
受
託
人
縱
使
遵
照
營
委
會
之
建
議
所
為
之
判
斷
，
仍
應
自
負
其



貴
。

營
運
委
員
會
之
委
員
，
通
常
係
也
受
託
人
敦
諦
就
該
特
定
信
託
目
的
具
有
專
門
知
識

及
經
驗
之
熱
心
人
士
擔
任
，
實
務
上
亦
多
屬
無
給
職
。
至
於
營
運
養
員
會
之
委
員
任
期
，

開
會
時
期
及
決
議
方
式
等
，
通
常
在
公
益
信
託
契
約
書
中
亦
予
以
明
定
。

制
信
託
財
產
之
經
理

公
益
信
記
之
財
產
為
公
益
信
託
之
基
礎
，
為
確
保
財
產
之
安
全
，
信
託
法
中
除
競
定

應
與
受
託
人
之
自
有
財
產
分
別
管
理
(
第
二
十
八
條
)
外
，
一
且
受
託
人
死
亡
，
該
信
託

財
產
亦
不
因
受
託
人
之
死
亡
而
影
響
其
存
在
，
更
不
發
生
得
否
為
受
託
人
之
繼
承
人
可
得

繼
承
之
遺
產
問
題
(
參
照
同
法
第
十
五
條
)
。
此
外
，
受
託
人
亦
不
得
就
與
信
託
財
產
無

關
之
債
務
與
信
記
財
產
之
債
權
抵
銷
(
第
十
七
條
)

而
且
依
照
日
本
現
行
所
得
稅
及
法
人
稅
法
施
行
令
之
想
定
，
對
於
得
享
誡
兔
輝
定
之

公
益
信
託
財
產
，
其
運
用
範
圈
僅
限
於
下
列
之
對
象

•• 

ω
存
款
、
儲
蓄
存
款
;
ω
國
債
、

地
方
債
或
法
人
依
特
別
注
發
行
之
債
券
(
如
附
息
之
金
勵
債
券
)
、
貨
付
信
記

;
ω
合
同

運
用
信
記
，
至
於
投
資
公
司
債
或
股
票
，
仍
未
受
許
可
。
根
攘
信
託
銀
行
實
務
上
之
作
法

，
有
關
公
益
信
記
財
產
之
經
理
，
仍
以
運
用
於
信
託
銀
行
之
貨
付
信
託
(
即
放
款
信
託
)

為
主
，
並
以
其
運
用
收
益
作
為
實
現
公
益
目
的
之
資
金
來
源
。

有
關
信
託
財
產
之
揖
棋
，
隨
著
經
理
效
益
之
提
高
，
有
逐
漸
增
加
的
趨
勢
，
從
早
期

的
一
千
萬
日
圍
至
二
千
萬
日
聞
之
間
損
變
為
五
千
萬
官
圓
至
一
億
元
之
間
，
到
本
(
民
國

七
十
七
)
年
三
月
底
止
，
平
均
每
件
公
益
信
託
財
產
之
餘
額
為
五
、
一
O
九
萬
日
圓
。

的
主
管
機
關
之
監
督

公
益
信
記
之
設
定
，
讀
經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之
許
可
(
信
記
法
第
六
十
八
條
)

前
已
言
之
，
至
於
設
立
後
，
仍
讀
受
主
管
機
關
之
監
督
，
目
前
公
益
信
託
案
件
之
主
管
機

關
依
其
公
益
目
的
之
不
同
，
由
不
同
之
機
關
主
管
，
例
如
文
化
教
育
方
面
之
主
管
機
關
為

文
部
省
;
社
會
福
祉
與
醫
療
保
健
方
面
之
主
管
機
關
則
為
厚
生
省
。
如
公
益
目
的
之
對
象

為
都
道
府
縣
所
轄
者
，
則
由
地
方
自
治
團
體
馮
主
管
機
關
。

至
於
各
主
管
機
關
均
訂
有
公
益
信
記
之
監
督
許
可
規
定
，
像
總
理
府
，
國
家
公
安
委

員
會
，
外
務
省
，
文
部
省
，
厚
生
省
，
農
林
水
產
省
，
通
商
產
業
省
，
郵
政
省
及
自
治
省

均
有
內
容
相
-
類
似
之
公
益
信
託
監
督
許
可
規
定
。

三
、
公
益
信
託
之
終
了
與
延
續

公
益
信
記
與
私
益
信
託
之
不
同
，
其
中
一
項
為
私
益
信
託
有
最
長
之
存
續
期
間
之
限

制
，
而
公
益
信
託
則
沒
有
此
種
限
制
，
唯
如
受
記
人
發
生
死
亡
或
辭
任
、
解
任
或
解
散
情

形
時
或
原
訂
之
公
益
目
的
無
由
達
成
或
業
已
實
現
時
，
公
益
信
託
仍
會
發
生
終
了
之
情
形

，
唯
如
係
受
記
人
死
亡
或
辭
任
、
解
任
或
佳
人
解
散
之
情
形
，
主
管
機
關
得
選
任
新
受
託

人
以
承
給
原
信
託
事
務
之
進
行
，
但
若
係
信
託
目
的
已
實
現
或
已
無
由
達
成
者
，
則
應
為

信
託
事
務
之
最
後
結
算
，
但
若
主
管
機
關
認
為
仍
有
使
該
公
益
信
託
繼
續
存
績
之
必
要
，

亦
得
適
用
近
似
原
則
(
白
山
、
可
門

g

已
。
n
R

戶
口
叩
)
，
准
許
將
該
信
託
財
產
運
用
於
其
他
與

原
所
設
定
公
益
目
的
相
類
似
之
目
的
上
，
俾
捏
高
公
益
信
託
財
產
之
利
用
，
本
項
原
則
與

我
國
民
怯
第
六
十
五
條
之
現
定
相
似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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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公
益
信
託
與
財
關
法
入
制
度

在
日
本
，
傳
統
公
益
活
動
多
以
財
團
法
人
方
式
為
主
，
其
後
抽
引
進
歐
美
之
公
益
信

託
制
度
，
目
前
此
二
種
制
度
已
成
為
推
動
公
益
活
動
之
二
個
相
輔
相
成
之
制
度
，
唯
二
者

仍
有
不
同
，
謹
比
較
如
次

•• 

4. 3. 期:.::. 
(2)(1)設事 資 項

業內 產 問

手輯方法制定很木定革設立?G 堂，

吾自吾吾
目

財道扭產胎付
部在不無 自
妨論 由 ~ι大品、

短拆規模
依

主{言

期內散基大
契

機管契託
企.，c入

分本小 約 署官關約書型 配財均 、-'

之 消產可 信

事 費將或應用 許可
業

其全 託

行被 於以讀 以 記同作
型認

將保係較大 永 事上成 財

係事 本基持永 久存 務(捐

所等此助
業 財產久模現 續 外行 國
主 消存在 為 )肉搏

體 原 須

, 貴為 則 設 法
適之營原 置

於事遲則, 法

人 人業式方不 之
執遜 主立也企



8. 7. 6. 5. 
行 人與 益受 執
政 之委 于專丁監 闢託 人督 係人 之 務之或 保龍設

人
立

指之場署除 、託信 理有 5't 
導外主 四怯託 人成 託

合，在，管該 十第委 制立 人條二記 度受益信信公

、十人之
託託盎 四七 人業公事 十條各

表代是法有另為受司業之行 七、種
條有十一權能

行託政 組九在 託
政人官 定條{言 管

行之主由 與財如不 無 董

特別 事
9回甸

產營之說任該o、 制度
益 運董事
事

祖綠責人等負之行業
政 員

- 暑官 ' 頁。

資
料
來
諒•• 

楊
崇
森
著
「
慈
善
信
託
之
研
究
」
'
中
興
法
學
七
十
七
年
四
月
號
。

園織組託信益公本日

捐款人
(信託人)

ØTCD 
公!進
盆|仟

:1 厚
的 I~
設|恆

定|商

@申請

@核准
@監督

列
三
點
如
次
•• 

另
控
日
本
安
回
信
託
銀
行
所
編
印
的
六
十
年
史
中
，
亦
對
二
者
問
之
重
要
區
別
，
糢

ω
財
團
法
人
之
設
立
獨
辦
理
法
人
登
記
，
而
公
益
信
託
之
設
立
，
除
不
需
辦
理
法
人

登
記
外
，
亦
可
兔
除
設
立
辦
公
處
所
之
問
題
，
對
於
向
主
管
機
關
申
請
設
立
公
益
信
託
事

宜
，
只
領
由
受
託
人
(
如
信
託
銀
行
)
辦
理
即
可
，
手
續
簡
便
。

Z

構
成
財
團
法
人
之
基
本
財
產
，
原
則
上
不
能
處
分
，
而
且
法
人
以
永
久
存
續
為
目

的
，
但
在
公
益
信
託
則
可
不
受
此
種
限
制
，
即
使
加
以
處
分
亦
無
不
可
，
尤
其
規
模
較
小

之
財
產
捐
贈
，
雖
不
得
設
立
財
團
法
人
，
仍
可
利
用
公
益
信
託
方
式
從
事
公
益
活
動
。

資料來聽:日本社聞法人信託協會騙印「公益信託J ' 
頁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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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公益曰
:的執行)

I ，(日常的

營運)

; I {財務管

bJ理)

心 ψ 訟，

信託銀行

(受託人)

/li\ 
@行使信託法上的|事@贊助者的推薦
權限重要專項的|至 及有關重要事

同步 |每 項建有、勸告

|信託管理人 I I 1 營運委員會|

;>rt. 
:.x. 

贈

人

其詞已.x.. 

脂

人
(受益人)

只見
:;:;ζ 

贈

人

;<sl. 
.x.. 

贈

人



在
為
順
利
實
現
公
益
信
託
之
目
的
，
公
益
信
託
之
組
織
，
除
包
括
信
託
人
、
受
託
人

及
主
管
機
關
外
，
並
由
具
有
專
業
學
識
經
驗
之
人
士
組
成
營
運
委
員
會
，
負
責
推
攜
受
捐

贈
對
象
及
對
重
要
事
項
提
供
建
議
以
及
設
置
信
託
管
理
人
，
信
託
管
理
人
之
主
要
任
蓊
係

對
信
託
挂
上
之
權
限
範
圍
內
行
使
對
重
要
事
項
之
同
意
權
。

肆
、
典
、
公
孟
信
、
託
有
關
之
所
得
稅
制
簡
介

日
本
對
信
記
所
得
之
說
制
，
基
本
上
係
提
信
託
導
管
論
，
亦
即
主
張
信
託
僅
為
對
受

益
人
分
配
所
得
之
導
管

(
1
3
)
，
信
託
之
所
得
輯
同
為
受
益
人
直
接
據
有
之
信
託
財
產

，
對
於
信
記
財
產
不
承
認
其
為
獨
立
課
說
之
主
體
。
與
日
本
所
得
說
法
(
第
十
三
條
)
、

法
人
稅
法
(
第
十
二
條
)
對
實
質
所
得
人
課
稅
之
原
則
相
符
合
。

公
益
信
託
與
公
益
法
人
對
於
社
會
公
益
活
動
兵
有
間
接
之
功
能
，
惟
公
益
法
人
因
發

展
較
早
並
普
遍
為
日
本
社
會
人
士
所
認
知
與
採
用
，
故
早
有
種
種
稅
制
上
之
優
惠
措
施
。

至
公
益
信
託
之
體
制
因
起
步
較
晚
，
其
發
展
為
近
十
餘
年
來
之
事
，
說
制
上
之
優
惠
措
施

則
遲
至
一
九
八
七
年
才
修
正
公
布
，
修
正
後
之
說
制
要
旨
如
下

•• 

的
信
託
財
產
運
用
所
生
之
收
益
兔
課
所
得
稅
(
所
得
說
法
第
十
一
條
第
三
項
)
。

已
對
具
有
「
一
定
目
的
」
〈
偽
註
@
之
「
特
定
公
益
信
託
」
(
偽
註
@
)
搞
贈
金
錢
時

•• 

L

捐
贈
人
為
個
人
時
，
以
捐
贈
金
額
(
以
所
得
百
分
之
二
十
五
為
限
)
誠
一
萬
日
圓
之

額
度
可
作
為
所
得
扣
除
額
。

Z

捐
贈
人
為
法
人
時
，
得
就
捐
贈
金
額
，
同
額
作
為
費
用
處
理
(
日
本
法
人
說
法
第
三

十
七
條
第
五
項
)
。

H
W普
通
法
人
對
符
合
「
特
定
公
益
信
託
(
俯
註
@
)
捐
贈
金
錢
時
，
搞
贈
金
作
為
廣
用
之

限
額
為•• 

{
(
鷗
溫
洲
滯M甘
甜
X
M
-
u
\
r
o
o
o
)
+
(

帥
遍
現
祖
×
ω
-
u
\
5
0
)
}
×
伴
。
(
日

本
法
人
說
法
施
行
令
第
七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〉

俯
註
@
:
一
定
目
的
(
所
得
稅
法
施
行
令
第
一
二
七
條
之
一
一
、
法
人
說
法
施
行
令
第
七
七

條
之
二
)
係
指•• 

ω
對
從
事
科
學
技
術
(
限
自
然
科
學
)
有
關
研
究
試
驗
之
搞
助
。

的
對
依
學
校
教
育
法
規
設
立
學
校
之
教
育
為
之
捐
助
。

。
對
於
學
生
學
費
之
搞
助
。

的
對
從
事
萬
術
普
及
有
關
業
務
及
保
存
或
應
用
文
化
財
有
關
業
游
之
捐
助
。

的
對
維
護
自
然
璟
境
有
關
業
務
之
捐
助
。

的
對
國
土
綠
化
事
業
推
動
業
務
之
捐
助
。

紛
對
以
社
會
福
祉
為
目
的
事
業
之
搞
助
。

@ 
•• 

特
定
公
益
信
託
(
同
前
)
須
符
合
以
下
姐
定
。

ω
受
託
人
為
信
記
銀
行
。

的
信
託
契
約
記
載
下
列
各
項
﹒
.

的
信
記
終
了
，
信
記
財
產
屬
國
家
或
地
方
公
共
團
體
，
或
歸
屬
類
似
目
的
之

公
益
信
託
'
繼
續
公
益
事
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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ω
不
能
解
除
信
託
闢
係
'
信
託
條
款
之
變
更
讀
經
主
管
機
關
詔
可
。

例
受
託
財
產
限
於
金
錢
。

ω
信
託
財
產
之
運
用•. 

@
存
款
、
儲
蓄
存
款
、
@
國
債
、
地
方
償
或
法
人
依

特
別
注
發
行
之
債
券
(
如
附
息
之
金
磁
債
券
)
、
貨
付
信
記
、
@
合
同
運

用
信
託
。

不
得
投
資
公
司
債
或
股
票
。

例
信
託
管
理
人
所
指
定
者
。

的
捐
助
給
付
金
讀
聽
取
具
有
學
識
經
驗
者
之
意
見
。

仙W支
付
信
託
管
理
人
及
上
述
學
識
經
驗
者
之
報
酬
不
得
超
過
其
擔
任
該
項
職

務
所
必
讀
之
費
用
。

ω
受
託
者
所
收
受
之
報
酬
，
不
得
超
過
處
理
該
信
記
寧
葛
昕
必
要
之
金
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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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 託 自 的|受叫(件) I 受託財產額 呵)

獎 學 金 給 付 67 3 ,258 

學術研究贊助 18 966 

醫學研究及醫學教育提升 26 1,884 

聽障者教育提升 14 330 

學投教育活動提升 10 239 

社會教育提升 22 447 

社
會

F昌 用止 122 

藝 術 提 升 6 111 

文 化 提 升 7 203 

都維護市、自然璟讀之整備與 13 2,006 
‘. 

國際合作及國瞭交流促進 35 1,815 

其 他 7 160 

15- 計 226 .11,546 

公
益
活
動
之
放
盆
，
根
雄
日
本
社
團
法
人
信
託
協
會
出
版
之
「
信
記

注
」
第
一
五
五
期
所
載
資
料
，
有
關
公
益
信
記
設
定
目
的
、
件
數
及

金
額
如
次•• 陸

、
結

占:k-.

OP>l 

伍
、
日
本
公
孟
信
、
託
利
用
之
現
況

回
顧
日
本
公
益
信
託
法
制
與
公
益
信
託
之
落
實
過
程
，
吾
人
發

現
政
府
當
局
及
公
益
法
人
協
會
與
信
託
協
會
之
通
力
合
作
，
以
及
政

府
當
局
冀
藉
公
益
信
託
制
度
以
改
善
公
益
法
人
制
度
之
缺
失
，
主
動

派
員
分
赴
美
英
等
國
考
察
，
從
考
察
之
過
程
中
體
認
公
益
信
託
制
度

之
優
點
與
操
作
之
方
式
，
實
為
其
成
功
因
素
之
一
，
而
學
術
界
之
呼

籲
'
以
前
瞬
之
態
度
鼓
吹
公
益
信
託
理
念
，A宋
以
公
益
法
人
協
會
與

信
託
協
會
舉
辦
公
益
倌
託
之
研
討
會
或
發
表
會
，
期
使
社
會
各
界
明

撩
公
益
信
記
真
義
之
所
在
與
做
法
，
在
在
都
是
日
本
公
益
信
託
制
度

成
功
之
條
件
，
再
璟
顧
國
內
之
情
形
，
與
十
餘
年
前
日
本
推
動
公
益

信
記
之
璟
揖
相
當
，
除
了
國
會
及
輿
論
對
財
團
法
人
之
績
效
時
予
關

注
外
，
大
多
數
中
小
姐
模
之
基
金
會
或
公
益
團
體
都
苦
於
經
費
短
細

，
致
活
動
積
效
有
效
，
但
事
實
上
，
在
今
日
社
會
逐
步
開
放
之
時
代

，
各
項
攸
關
社
會
安
定
之
公
益
事
務
，
從
小
至
救
貧
恤
孤
、
保
護
見

畫
，
大
至
璟
境
保
護
乃
至
國
際
交
流
，
愈
來
愈
為
繁
復
，
而
其
重
要

性
亦
愈
來
愈
大
。
如
何
使
社
會
有
限
之
資
諒
，
透
過
有
效
之
管
道
，
及
專
業
分
工
之
團
隊

作
業
以
擴
大
公
益
活
動
之
效
果
，
應
為
當
前
重
要
之
課
題
，
則
日
本
公
益
信
託
制
度
，
未

嘗
不
是
一
個
值
得
借
鏡
的
作
法
。

一 78 一

日
本
利
用
公
益
信
託
制
度
從
事
公
益
活
動
，
雖
然
時
間
不
長
，
截
至
本
(
民
國
七
十

七
年
)
年
三
月
底
止
，
僅
約
十
一
年
之
光
景
，
而
設
定
之
案
件
亦
不
過
二
二
六
件
，
但
由

於
學
術
界
與
政
府
之
靈
臨
與
民
間
對
於
公
益
信
託
之
支
持
，
公
益
信
託
巴
斯
發
揮
其
推
動〔本
文
件
竟
為
財
武
部
金
融
司
科
長
〕




